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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GB 14881-2013、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谈 

食品生产许可现场对生产场所核查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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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昆明  650228) 

摘  要: 深入理解食品生产相关法令法规和标准, 逐步统一各级执行者的认识, 提高一线监管的专业水平, 是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发展的当前迫切需求和今后必经之路。为了逐步整合同类标准和文件之间的异同,  便于监

管人员和审核人员从实际工作需求角度去理解 GB 14881 和审查通则的要求, 本文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2010版)为基本框架, 结合 GB 14881-2013的相关内容以及笔者以往的审核经验, 对生产场所核查部分各条款

核查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细化、分析和归纳, 包括厂区要求、车间要求、库房要求、生产设备、检验设备 5个方

面的内容, 可作为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和日常监管的具体工作实施的技术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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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and details of on-site workplace inspection of food production 
license according to GB 14881-2013 and general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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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unnan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 Academy, Kunming 650223, China; 2. Kunming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Kunming 650217, China; 3. Yunnan Institute of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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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food safety inspection,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food production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unify the executions at various levels and improve the 

execution quality of the site inspecto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related 

standards and documents so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for the inspectors and auditors to understand GB 14881 and 

inspection's general guideline according to their work. Based on th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food production 

license inspection (version 2010) as well as the related regulation in GB 14881-2013 and authors'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the details and methods for workplace inspectio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ncluding 5 

aspects, such as the requirement for factory, the requirement for workshop, the requirement for storeroom,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esting equipment. This article intended to be a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on-site 

verific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outin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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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10 版)[1]是 28 大类食品生

产许可现场核查的关键依据之一, 其制订修订主要参考国

家标准 GB 14881-1994《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2014

年 6月 1日,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2]开始实施, 替代 GB 14881-1994。因此, 分

析新旧标准的差异和变化, 对于重新梳理和理解食品生产

许可现场核查内容及方法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审

查通则缺乏更为详细的操作指导文件, 不同专业背景的核

查人员对审查通则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 造成现场

核查评审尺度不一的问题屡遭诟病。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

结合了笔者多年专业学习和核查经验 , 着重对 GB 

14881-2013对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10版)生产场所核

查部分中各条款核查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 为今

后现场核查和日常监管的具体实施提供技术参考。 

2  对现场核查内容和方法的理解 

2.1  厂区要求 

2.1.1  厂区外围 

(1)企业周边是否存在显著污染区域或明显的污染源, 

如矿场、冶炼厂、化工厂、水泥厂、城市垃圾填埋场所、

污水处理厂等; 如存在, 企业是否针对性设置必要硬件或

技术手段进行防护和处理, 如加强厂房密闭性、加装空气

过滤设施、在通风口增设除尘装置等; 防护和处理措施是

否能有效避免或降低污染对食品质量的影响。应注意的是, 

评价污染程度不应只根据各种污染源距离厂区距离多少来

评定, 要看企业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能够确保生产场所环

境不被污染的有效性来综合评定。 

(2)企业所处地理位置是否为洪涝灾害多发地带, 如: 

河流的流域地区; 常年降水量大、地势平坦且流水不易排

除地区; 落差较大, 存在地势低洼、易存水处的地区; 城市

建设与河道、管网等设施不健全或标准较低, 不利于排除

洪涝地区; 溶洞、沼泽等易积水地区; 地形复杂、不利于

排水的地区。如难以避开时, 企业应设计必要的防范措施, 

如: 尽量选择平坦的地形, 厂区内地势落差合理利于排水

泄洪, 地面有适宜的排水斜度和足够的下水道可防止厂房

由于积水而污染, 采取垫高、加围堤等方式尽可能规避厂

区尤其是主厂房和仓库受到洪水影响。 

(3)企业周围是否存在虫害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 如

水洼、湿地、非密闭式厕所、垃圾堆、废水池等; 如果存

在, 企业是否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纱帘、纱网、防鼠板、防

蝇灯等设施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生产车间, 仓库; 洼地、

水坑等虫害孳生地是否定期处理。 

2.1.2   厂区内部 

(1)厂区要有足够的面积来容纳各功能区域, 各区域

可通过适当的距离、单体建筑、围墙、绿化带等形式分隔

开, 其中生产区(包括仓储及辅助功能区域)与生活区必须

明确区分, 不得相互妨碍。 

(2)厂区内(重点是生产区附近)如存在潜在污染源, 如

生产垃圾堆放点、与生产无关的杂物、污水池、排污沟渠、

坑式厕所等, 企业应采取加大分离距离、密闭、搬离等措

施尽可能消除可能发生的污染影响。产生灰尘或粉尘的设

施(如锅炉、排烟口等)应设置在生产车间的下风一侧(以常

年主导风向为准)。 

(3)厂区内道路及空地应铺设可固定、易清洁材料(如

水泥、沥青、地砖、草皮等), 以防止扬尘和污物集聚; 材

料铺设的坡度和平整度应结合相应的排水设施达到防止表

面积水的目的。现场查看时, 应重点关注厂区地面是否有

严重积水、泥泞、污秽、扬尘; 厂区道路和空地地面硬化、

平整情况如何; 地面、路面及运输是否对生产造成污染; 

排水设施是否畅通、便于清洁; 排水设施是否会对生产用

水造成污染。 

(4)绿化带应达到改善环境的绿化隔离作用; 应通过

日常清理来防止绿化带成为虫害孳生的场所。 

(5)生产区内一般情况下不得饲养家禽或家畜, 但加

工畜禽需要临时饲养的企业除外。这类企业的饲养区应设

置在生产车间的下风一侧(以常年主导风向为准), 并与生

产车间保持一定距离。 

2.2  车间要求 

2.2.1  生产人员卫生设施要求 

不同洁净度的人流连接处(由一般作业区到准清洁作

业区的人员入口处、由准清洁作业区到清洁作业区的人员

入口处)应设置必要的卫生设施, 如更衣、换鞋或鞋靴消

毒、洗手、干手、除尘设施等, 设置的样式、数量、技术

参数应符合所进入加工区域环境洁净度、温湿度及产品工

艺特性需求。核查的重点为以下几个方面。 

(1)洗手设施应具备消毒和漂洗功能, 开关应采用非

手动式, 龙头数量应与每班生产人员的数量相匹配; 应根

据加工产品的特点配置适当的干手设施(如热风干手器、消

毒干毛巾、消毒纸巾等); 除人员入口处, 企业还可根据卫

生控制要求, 在生产车间内增设洗手、消毒设施, 其方式

(包括排污)不能污染加工产品及车间环境。 

(2)更衣设施应保证工作衣帽与个人服装及生活物品

分开放置, 设施数量和容积应至少满足各班生产人员的更

衣需求; 各类工作衣帽应满足对应操作区域环境要求(如

对空气洁净度有要求的生产车间应配备防尘服); 工作衣

帽清洗、消毒、更新的方式和频率应与使用区域卫生控制

要求及穿戴频率相匹配。 

(3)鞋靴更换设施应保证工作鞋靴与个人鞋靴分开放

置; 工作鞋靴清洗、消毒、更新的方式和频率应与使用区

域卫生控制要求及使用频率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 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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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池(浸泡池或浸湿鞋底样式)不是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必

需的, 设置与否应根据产品加工环境的实际要求来决定, 

如对微生物控制要求不高、对加工环境湿度控制要求较高

的企业无需设置; 必需的鞋靴消毒池, 其规格尺寸应能保

证消毒效果(如长宽能够防止跨越、深度能保证消毒液浸没

至脚踝高度、有排水设施等)。 

(4)加工场所有洁净度要求或将异物控制作为关键控

制点的企业, 在人员入口处还应设置除尘设施, 如风淋、风

幕、除尘锟等, 现场核查时应关注这类设施是否有效运行。 

2.2.2  环境卫生设施要求 

应根据生产工艺卫生要求(包括原辅料、半成品、成

品存储条件), 设置相应的有效防虫、防鼠、防尘、消毒

等环境卫生设施, 以达到有效隔绝污染的目的。核查的重

点是:  

(1)防虫、防鼠不宜采用化学毒杀方式, 宜采用物理隔

绝、诱捕或生物制剂处理, 如灭蝇灯、纱窗、挡鼠板、捕

鼠笼等设施, 设置应考虑其安全性(以不污染食品及加工

食品的接触面为原则)、系统性和有效性。例如: 灭蝇灯不

应设在产品加工位置正上方, 设置高度不宜超过 2.5 m, 

离门距离不宜少于 4 m, 灭蝇灯间距不宜超过 15 m。卫生

受控区域(指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 下文同)的门、

窗、进(排)风口、与一般作业区相连的物流口应设置相应

的防虫设施, 如纱窗、纱网、防蝇帘等, 其中纱窗、纱网

密度不宜低于 200 目, 纱窗应在满足通风的同时尽可能

防止人员随意开启; 挡鼠板高度不宜低于 40 cm, 与墙

面、地面的缝隙不应过大; 另外, 挡鼠还应关注非生产时

间的措施保持。 

(2)紫外灯的设置和使用应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 一

是对辐照对象表面微生物的杀灭效果, 这主要由紫外灯的

功率、安装位置、设置密度、辐照时间等因素决定, 一般

情况下, 以每 10~15 m2设置 1只紫外灯(功率不低于 30 W)

为宜, 安装高度离辐照表面的平均距离不宜超过 2 m, 单

次照射时间不宜少于 30 min; 另外, 应注意紫外灯的使用

寿命, 超过使用寿命的紫外灯应及时更换。二是紫外灯使

用期间的人身安全, 应通过书面规定紫外灯使用时间、分

开设置照明和紫外灯开关等措施来确保生产时间与辐照时

间错开, 避免生产人员受到伤害。如果企业采用臭氧发生

器、消毒剂喷淋或雾化等其他消毒设施, 其设置(数量、使

用方法)应达到相应的灭菌和使用安全要求。 

(3)生产环境有防尘要求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的企

业, 应合理设置必要的防尘设施, 其合理性取决于设置密

度、功率、粉尘收集方式等是否与生产规模相匹配, 可以

通过生产现场防尘的实际效果来判断。 

(4)排水系统出口处应设置防护措施(通常为金属网, 

孔径不大于 0.6 cm), 防止昆虫、动物等经由排水设施进入

车间。 

2.2.3  有害物质的管理 

(1)加工过程产生的下脚料、废弃物和不合格品应做到

及时清理和临时隔离存放(如垃圾桶之类的加盖容器), 生

产结束或间隔期应及时从生产车间内运出, 避免对加工产

品造成污染。 

(2)清洗剂、消毒剂、润滑剂、燃料以及其他可能会对

加工食品造成污染的生产必需品应有固定包装, 应加锁贮

存于专门的库房、柜体或容器内并在外表面容易观察位置

标示有毒有害字样或标识, 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应有相应

的管理制度和与加工周期相符的进出、使用记录(如消毒液

配置、更换记录)。 

2.2.4  厂房卫生及材质要求 

(1)设备、设施、物料、车间内侧(屋顶、墙壁、地面)

相互之间应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正常生产操作、清洁消

毒、维修工作, 具体可参考 GB50687《食品工业洁净用房

建筑技术规范》[3]的相关要求。 

(2)生产车间墙壁、地面、屋顶表面应平整洁净, 其材

质和结构应能耐受日常正常使用且便于日常清洁, 核查现

场应重点检查车间墙沿(上、下)、墙角(上、下)、门窗(包

括窗台)、房顶是否存在很明显的密闭不严或破损情况, 是

否有明显的污渍、积灰、渗水、蛛网等情况, 同时询问企

业生产人员车间日常清洁工作的内容和频率, 查阅清洁记

录(应包括责任人、具体清洁工位、清洁方式等), 判断企业

是否保持清洁工作的长效性。 

(3)生产车间屋顶、墙壁材质应无毒、无味、防渗漏、

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洁, 木质材料应尽可能避免使用

(尤其是清洁、准清洁作业区内); 屋顶结构设置应可以防止

可能渗水、蒸汽积水、积灰等直接落下, 墙壁(尤其是墙沿、

墙角)结构设置应侧重利于日常清洁; 食品裸露区域上方

不应存在易积水、积灰的设施, 如必须设置, 则应由相应的

防护措施。 

(4)生产车间门、窗(含纱窗)应能够密闭且易于清洁, 

尤其是清洁、准清洁作业区的门窗; 裸露原料、半成品上

方如存在易碎玻璃, 应设置必要的防护措施。 

(5)生产车间地面材质宜采用不污染所加工的原料、半

成品、成品为宜, 挥发性强、异味重的材料、涂料、油漆

等; 地面坡度需满足生产排污和地面清洗需求; 平整度以

不会产生明显积水为宜。 

(6)厕所设置应有利于生产和卫生, 其数量和便池坑

位应根据生产需要和人员情况适当设置, 生产车间的厕所

应设置在车间外侧, 必须为水冲式且配有洗手设施和排臭

装置, 其出入口不得正对车间门, 并避开通道, 其排污管

道应与车间排水管道分设。 

2.2.5  车间环境条件要求 

(1)现场查看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是否在不低于申

证类别审查细则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满足加工要求。 

(2)车间换气进风口要远离污染源和排风口, 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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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防护罩。 

(3)乳制品、饮料、熟食、成品内包装等生产车间或工

序, 根据细则或标准要求必要时应增设风幕或空调设备, 

有净化设施要求的应当查看净化设施(风淋、空气净化设备)

的运行是否正常。 

(4)有洁净度量化要求的企业需提交出具备检验资质

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一年有效期内空气洁净度合格报告。 

2.2.6  工艺布局要求 

(1)不同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清洁度要求不同, 同一产

品不同工序的生产清洁度要求也不同, 因此, 应根据不同

生产阶段、不同关键控制点或食品本身属性(包括水分含

量、酸碱性、营养性以及防腐剂含量等)在适宜等级的洁净

区域内进行食品生产。 

(2)生产区域的布局应匹配工艺流程, 避免生产流程

的迂回往返; 洁净度要求高的工序宜置于上风侧, 产生污

染多的工艺宜布置在下风侧或靠近排风口, 入口处宜布在

置洁净等级较低的区域; 污水的流向应遵循由高洁净度区

域向低洁净度区域流动的原则。 

(3)车间人流、物流入口应尽量少; 人流、物流应遵循

有效防止交叉污染的原则最大程度分开, 生产人员由低洁

净要求生产区域到高洁净要求生产区(由一般作业区到准

清洁作业区、由准清洁作业区到清洁作业区)应通过过渡缓

冲和进行必要的卫生控制操作(如洗手、更换衣物鞋靴、除

尘、消毒等)。 

(4)加工过程中, 裸露的或有可能直接接触的原料与

半成品及成品、生制品(或原料)与熟制品应尽可能完全分

开; 物料传递路线应尽量短捷; 洁净度要求由低向高的物

料传递应尽可能通过如缓冲间、气闸室、传递窗之类的过

渡设施, 经过一定的缓冲、脱包或外包装清洁等措施, 降低

污染带入风险; 可能的污染源(如器具清洗消毒区、工作衣

物清洗间)应相对隔离。如物料运输车辆需进入卫生受控区

域, 则应在车辆入口处设置车轮消毒设施(如消毒池), 其

消毒面积应能覆盖所有车轮, 长度应大于车轮周长。 

(5)洁净度要求不同的生产区域之间, 如由于特殊要

求(如消防、设备检修等)必须设置门, 宜设置可自动关闭的

门(如安装自动感应器或闭门器)或采用风幕(风幕宜设置在

洁净要求较高的一侧)进行分隔; 如设置手动门, 则应对门

开启的时间、方式做出必要的规定(规定内容如: 门的开关

应设置在洁净要求较高的一侧、在非生产时间开启、开门

通过后及时关闭等)。 

2.2.7  照明设施要求 

(1)裸露的原料、半成品、成品上方的照明设备应安装

防护罩。 

(2)原料、半成品、成品如易燃易爆, 则相应的加工、

存储区域照明设备(除灯具外, 还包括开关、电线布置、插

座等)应按照防爆要求设置。 

(3)照明设备的照度应能满足常规生产操作和安全要

求, 光线不能影响生产人员对加工对象正常色泽的辨别。 

2.3  库房要求 

(1)在规范堆放的前提下, 库房容量应大于日常生产

最大存储量; 留样存储场地或设施容量应至少满足产品保

质期时间段内所有留样的存放需求。 

(2)原辅材料、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及其他生产必需

品应按照适宜存储条件归类分库存放或遵循不相互污染的

原则同库分区存放, 其中, 有毒有害物质必须采取物理隔

离方式专区储存。所有存储物料应有明确标识(例如: 合格

与不合格标识、不同类别原料或成品区域标识、批标识、

有毒有害标识等), 以便有效管理, 防止交叉污染。库房内

不得存放污染物、报废的设备设施、生活用品、毒物、危

险化学品等与生产无关的物品。 

(3)储存物品应与仓库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 堆放

方式以防潮、防污染、利于空气流通、便于搬运和清扫为

原则。 

(4)库房防蝇、防火、防鼠、防潮等防护设施设置应与

仓库容量、结构相适应, 应结合储存物品特点, 合理设置有

效、可行的防虫、防鼠、防火、防潮设施。 

(5)各种库房(包括冷库、冷藏(冻)设施、留样存储设施)

环境条件(温度、湿度、光照等)应能够满足各物料的存放

要求, 如物料存放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如干燥、低温、

冷藏(冻)等), 则相应库房须具备温、湿度调节设施(如排

风、通风、制冷装置、除湿设备); 如存储对环境条件参数

有量化要求, 则库房还须安装温、湿度监测装置, 并在生产

期间定期检查和记录。 

(6)仓库应有专人管理, 应做到定期清理仓库, 及时将

不适宜使用或销售的存储品清理出库; 各存储品应按照先

进先出的原则出入库, 必要时应根据不同存储品的特性确

定出库顺序。 

(7)租赁库房的企业, 应持续保持生产周期内租赁合

同或协议合法有效。 

2.4  生产设备 

2.4.1  生产设备数量及性能 

(1)现场核对生产设备、辅助设备数量、型号(部分设

备包含技术参数、精度等)、来源是否与申请书所列内容一

致, 是否在符合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相应要求的前提下满足

产品生产要求, 是否和申请书填报的生产能力相匹配, 相

关的设备档案(如设备台账、使用说明书、购置票据等)是

否齐全。应注意,直接接触食品和加工设备设施的生产用水

处理设备及用具应具备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2)对于采用细则中典型工艺进行生产, 但又缺少规

定的必备设备的, 现场核查时应要求企业提供详细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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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必备设备的合理性说明, 审查组对整个生产工艺的合理

性情况进行判定后在记录中予以注明。(例如: 速冻食品细

则中规定企业必须具备速冻设备, 常见的有单冻机、速冻

隧道等, 而对于使用速冻库进行生产的企业, 审查组需要

通过现场测试及根据企业申报产量情况综合判定企业正常

产能条件下, 是否能够达到速冻要求。) 

(3)现场观察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是否存在明显的故

障或由于其他非人为因素造成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 是否

存在设计或结构缺陷、操作不当造成污染的情况或隐患(如

加工表面接触地面), 设备布局是否易于清洁维护保养。 

(4)涉及测量、记录或控制的测量记录仪器是否定期校

正; 涉及强制检定范畴的生产计量仪器仪表(如: 配料和包

装用计量秤、特种设备监控仪表、关键控制参数监控仪表

等)是否经过计量检定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2.4.2  生产设备材质 

(1)现场查验直接接触食品及原料的设备、工具、容器

等材质的完好状况, 重点确认与食品接触面材料是否具备

无毒物迁移、无异味干扰、不易腐蚀、不易脱落、易于清

洁等特点,是否具备合格证明文件(实行许可管理的材料是

否具备许可证)。 

(2)对于可能会对接触物料造成污染或潜在危害的 , 

且企业无法提供安全性证明的材质, 核查人员应当要求企

业在符合加工要求的情况下使用公认安全性较高的、与接

触物料特性相匹配、不易受到腐蚀、易于清洁的材质(如不

锈钢)。 

2.4.3  生产设备维护和清洁 

(1)现场观察涉及申报产品的各生产设施、设备、工具

和容器清洗、保养、消毒的实际效果, 重点查看设备、容

器、工具表面尤其是与食品接触面是否存在锈蚀、积垢、

难于清理的卫生死角等情况。 

(2)查看程序文件及作业指导书中对于设备、设施、工

具、容器清洗、消毒、维护保养的相关规定, 是否与该企

业实际生产状况相符, 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是否能够有效

防止清洗剂、消毒剂污染食品; 企业是否针对各类杀虫剂

或其他药剂使用前的污染和中毒预防以及使用后消除污染

的措施做出规定。 

(3)与 1~2名工人交谈设备及车间的消毒、清洁方法和

频率, 确认实际操作是否与规定相一致。 

(4)查阅设备、设施、工具、容器维护保养、清洗消毒

记录(如使用消毒液, 还应查验消毒液日常配制记录), 重

点检查是否按照规定的操作步骤和频率实施, 是否与生产

记录相吻合, 记录内容是否能够作为今后溯源的凭据。 

2.5  检验设备 

2.5.1  查阅检验设备台帐及实物(包括检验设备、辅助设

备、器具的购置票据), 现场核对实物是否与台账相符, 是

否与申请书填写内容(型号、数量)一致, 设备数量、精度是

否能够满足细则及出厂检验项目(包括企业声明具备检验

能力的*号项目)方法标准要求, 是否具备出厂检验必备的

器具、标物、试剂、耗材, 检验设备数量是否与申证产品

实际生产能力必需的检验规模相匹配。 

2.5.2  查阅检验设备、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证书(对于个别

精密计量但不能或无需计量检定的设备、器具, 企业应制

定自校规程或其他校准办法并予以实施), 确认检测设备、

计量器具是否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包括不能或无需检

定的设备、器具是否按照规程或办法进行了校准)。对于非

新办企业, 应查阅检验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维修)记录是

否齐全。 

2.5.3  依据出厂检验项目的方法标准要求, 查看化验室房

间设置要素, 包括面积、供水、供电、温湿度、照明、操

作台面(面积、防震、耐腐蚀、耐高温、防滑等)是否能够

满足申证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对应的日常出厂检验需要; 如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微生物项目, 还应查看无菌操作间、缓

冲通道、物流传递窗、相关检验或辅助设备设置布局的合

理性、消毒措施和更衣设施等要素, 查看各仪器设备是否

以不相互干扰的原则合理摆放。 

2.5.4  企业应与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签订委托检验合同, 合

同应至少包括除产品明示执行标准和对应类别审查细则规

定成品检验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 如合同包含委托出厂检

验, 则合同书中宜注明: 对出厂产品逐批进行出厂检验, 

检验机构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对企业生产批次负责。 

2.5.5  结合工艺要求必需使用的快速检测设备(如: 部分

茶叶企业使用的快速水分测定仪), 企业应定期向具备资

质的机构进行计量检定; 无法检定的, 企业应制定自主校

对规程, 按规程定期校准。 

3  结  论 

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是一项对核查人员专业知识、

工作技巧、原则性、辨别能力、责任心要求非常高的工作, 

笔者认为对生产场所核查应严格按照申报产品工艺特点和

质量控制体系文件要求, 从上述五方面内容开展严谨的核

查, 在强调硬件配套齐全、合理的同时, 以理性、专业的态

度对待审核对象提出的能够有效保证安全和质量、利于生

产操作、非硬件隔离式的控制方式, 做到不机械、教条地

照搬条款, 这样才能更大程度的保证生产场所核查的专业

性和公正性。因笔者的学识和所见有限, 本文不可避免的

存在诸多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看法和理解, 欢迎社

会各界专业人士批评指正, 为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工作

更加专业、更加客观、更加统一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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